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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六 

国枫律证字[2021]AN099-27号 

  

致：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

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以下称“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

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国枫律证字[2021] 

AN099-1 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国

枫律证字[2021] AN099-2 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

工作报告》”）。 

 

自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期间（以下称“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且发行人聘请的天健

会计师对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包括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2

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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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表和合并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了“天健审

[2022]3-50号”《审计报告》（以下称“《审计报告》”），本所律师在对发行

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进行进一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

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

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

见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2]3-50 号”《审计报告》、

“天健审[2022]3-51 号”《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

（以下称“《内控报告》”），并经查验发行人提供的包括《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等在内的主体资格文件/证书、工商登记资料、组织机构设置、“三会”

会议文件、内部控制相关制度及所属主管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吉安市市监局、

国家税务总局井开区税务局、井开区自然资源局、井开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井开

区生态环境局、井开区应急管理局、井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吉安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安海关、井开区行政审批局，下同）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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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处罚的书面证明，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继续具备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发行人陈述、《审计报告》，以及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

律师补充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经审计的下列有关财务数据及内部控制情

况仍符合中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所要求的下列实质性条件： 

1.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仍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以及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基于本所律

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的理解和判断，发行人仍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4.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所属主管行

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确认的基本情况

调查表，并经查询并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wenshu.court.gov.cn ） 、 12309 中 国 检 察 网

（https://www.12309.gov.cn）等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2 年 3 月 27 日），

新期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

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仍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5.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三会”文件、《审

计报告》、《内控报告》、纳税申报表，新期间内，发行人仍具备健全且运行良

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3-3-1-4 

十条的有关规定。 

6.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审计报告》、《内控报告》，并基于本所律师

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的理解和判断，新期间内，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

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

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7.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内控报告》、“三会”会议文件、内部控制

相关制度，新期间内，并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士的理解和判断，发行

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

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

《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8. 经查验，新期间内，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

能力，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1）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

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详见《律师工作报告》“五、发

行人的独立性”]，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2）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审计报告》、工商登记资料、

相关业务合同、“三会”会议文件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确认的基本情况

调查表等资料，新期间内，发行人主营业务仍为印制线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未发生变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仍

为洪氏家族，未发生变更；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

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符

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审计报告》、主要资产权属文

件、工商登记资料、相关业务合同、银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企业征信报告、

诉讼/仲裁资料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查档证明等，并经查

询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 http://zxgk.court.gov.cn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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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nshu.court.gov.cn）等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2年3月27日），

截至查询日，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

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9.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持有的《营业执照》、发行人所属主管

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查验与发行人经营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产业政

策及发行人已取得的业务资质和许可证书，新期间内，发行人生产经营仍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的规定。 

10.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所属主管

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确认的基本情

况调查表，并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

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12309 中国检察网（https://www.12309.gov.

cn）、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所在地主管部门网站等公开

披露信息（查询日期： 2022 年 3 月 27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

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11. 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公安机关开具的无

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查询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12309 中国检察网（查询日期：2022 年 3 月 27 日）的公开披露信息，发行人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 3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

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除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同意注册决定及

深交所对发行人股票上市的同意决定外，发行人仍具备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中对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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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上市所要求的条件。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与主营业务

收入情况如下： 

期间 营业收入（元） 主营业务收入（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 

2019 年度 806,706,595.19 780,083,792.09 96.70 

2020 年度 962,485,958.72 926,158,721.01 96.23 

2021 年度 1,189,336,830.84 1,126,193,114.23 94.69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四、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1．发行人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其他企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发行人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重要职务的

其他企业在新期间内变化情况如下： 

 

（1）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佳华劳保文具店 

经本所律师查询深圳市市监局商事登记簿（https://amr.sz.gov.cn/outer/entSel

ect/gs.html，查询日期：2022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佳华劳保文具

店已完成注销登记。 

 

2. 其他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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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井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注销井

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满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通知》，满坤职业学校已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取得井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同意注销资质的通知。根据

吉安市民政局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注销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满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批复》，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

平台网站（https://datasearch.chinanpo.gov.cn/gsxt/newList）登载之信息（查询日

期：2022 年 1 月 7 日），满坤职业学校已完成注销程序。 

 

五、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 专利权 

 

根据发行人现持有的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

证明文件并经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相关信息（查询日期：2022 年 3 月 27 日），

截至查询日，发行人新增如下已授权专利： 

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申请日期 

他项

权利 

取得

方式 

1 
发行

人 

一种加工 TOZ 铜箔

压合装置 
ZL202120960221.9 

实用

新型 
2021.05.07 无 

原始

取得 

2 
发行

人 

一种检验 AOI 设备

能力测试板 
ZL202121612488.5 

实用

新型 
2021.07.15 无 

原始

取得 

3 
发行

人 

一种防焊显影添加

槽改良装置 
ZL202121792652.5 

实用

新型 
2021.08.03 无 

原始

取得 

4 
发行

人 

一种用于改善 LED

灯板粉尘塞孔钻咀

工装 

ZL202120960170.X 
实用

新型 
2021.05.07 无 

原始

取得 

5 
发行

人 

一种 PCB 蚀刻均匀

性检测装置 
ZL202120958431.4 

实用

新型 
2021.05.07 无 

原始

取得 

6 
发行

人 

一种 5G 通信电路

板的测试装置 
ZL202120609192.1 

实用

新型 
2021.03.25 无 

原始

取得 

7 
发行

人 

一种组合式 5G 通

信的多层电路板结

构 

ZL202120610209.5 
实用

新型 
2021.03.25 无 

原始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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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申请日期 

他项

权利 

取得

方式 

8 
发行

人 

一种 5G 通信电路

板的散热结构 
ZL202120610207.6 

实用

新型 
2021.03.25 无 

原始

取得 

9 
发行

人 

一种新型超薄多层

印制电路板 
ZL202121794113.5 

实用

新型 
2021.08.03 无 

原始

取得 

10 
发行

人 

一种 Rogers 塞铜柱

印制电路板制作装

置 

ZL202121801289.9 
实用

新型 
2021.08.04 无 

原始

取得 

11 
发行

人 

一种防焊油墨万用

测试板 
ZL202121763536.0 

实用

新型 
2021.07.30 无 

原始

取得 

12 
发行

人 

一种提升光电板尺

寸稳定性加工装置 
ZL202120958427.8 

实用

新型 
2021.05.07 无 

原始

取得 

13 
深圳

满坤 

一种电路板热压装

置 
ZL202120341425.4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14 
深圳

满坤 

一种易于压合留胶

封边的双面铝基板 
ZL202120504274.X 

实用

新型 
2021.03.09 无 

原始

取得 

15 
深圳

满坤 

一种多工位的电路

板加工用磨平装置 
ZL202120349525.1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16 
深圳

满坤 

一种电路板一体钻

孔装置 
ZL202120345059.X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17 
深圳

满坤 

一种边缘耐磨且易

于拆装的卡接电路

板 

ZL202120345540.9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18 
深圳

满坤 

一种防潮阻燃的组

合式多层电路板 
ZL202120349385.8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19 
深圳

满坤 

一种 PCB 板转运用

放置箱 
ZL202120349523.2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20 
深圳

满坤 

一种具有防潮功能

的可拼接电路板 
ZL202120345075.9 

实用

新型 
2021.02.05 无 

原始

取得 

 

2. 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查验相关生产经营设备清单及购买凭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账面原值为 495,400,709.08 元、账面价值为 340,339,

733.53 元的机器设备；账面原值为 8,846,742.16 元、账面价值为 1,657,005.87 元

的运输工具；账面原值为 24,607,318.23 元、账面价值为 7,377,969.54 元的其他设

备。 

 

3.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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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

并经查验在建工程相关合同及建设手续文件，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在建工程余额为 50,114,920.39 元，主要为待安装设备及高精密印制线路板生产

基地。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发行人所持有的相关产权证明文件并经查验，本所律师

认为，发行人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需要取得产权证书的资产已取得

了有权部门核发的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经查验，上述新增主

要财产中不存在有抵押、质押、产权纠纷或其他限制发行人权利行使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有关合同并经查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发行人 

洪俊城、洪娜珊、洪耿奇 

4,885.43 2021/07/20 2022/06/27 

1,502.30 2021/07/15 2023/07/14 

1,502.13 2021/04/20 2022/04/19 

500.71 2021/09/28 2022/09/27 

洪俊城、洪娜珊 1,001.33 2021/06/11 2022/06/10 

洪俊城、洪娜珊、洪耿奇、

洪耿宇 

1,802.39 2021/12/17 2022/12/16 

585.86 2021/02/25 2022/01/24 

415.47 2021/01/27 2022/01/24 

20.00 2021/11/16 2022/01/05 

 

经查验，发行人已将上述关联交易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无

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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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核查相关合同，除《律师工作报告》“十一、（一）1.

（1）授信、借款合同”披露的情形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正在或将要履行的重大授信、借款合同（与同一交易主体在一个会计

年度内累计计算 3,000 万以上）如下： 

序

号 

受信人/

借款人 

授信人/

贷款人 
合同名称 

授信额度/

借款金额

（万元） 

期限 担保方式 

1 发行人 

农业银

行吉安

分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号：

36010120210003955） 

500.00 
2021.09.28- 

2022.09.28 

保证担

保、抵押

担保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新增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风险。 

 

（二）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询吉安市生态环境局（网址：http://sthj.jian.gov.cn/）、

吉安市市监局（网址：http://scjd.jian.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

公开网等网络公开信息（查询日：2022 年 3 月 27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不

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发生的侵权之

债。 

 

（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 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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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

应收款余额为 894,953.58 元，主要为押金保证金，无单笔 100 万元以上的金额较

大的其他应收款。 

 

2. 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1,564,097.79 元，主要为代扣员工食堂餐费及押金保证金，无

单笔 100 万元以上的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收款、其他应付款。 

 

八、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1.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审计报告》《纳税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并经查验发

行人的税收优惠依据文件及备案证明，发行人及满坤有限、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在

报告期内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1）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和 2021 年 11 月 3 日获得由江西省科学技

术厅、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836000986、GR202136000580），有效期 3 年。据此，发行人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2）深圳满坤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和 2021 年 12 月 23 日获得由深圳市科技

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批准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编号：GR201844202742、GR202144200009），有效期 3 年。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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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满坤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2.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人取得的金额较大（10 万元以上）的主要财政补贴如下： 

 

序

号 
补贴名称 补贴政策 金额（元） 

1 上市奖励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修订印发<井冈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推进企业上市挂牌的若干扶

持政策>的通知》（井开字〔2018〕111 号） 

2,370,000.00  

2 用电补贴 

吉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吉安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1 年精准降低部分新兴

产业用电成本扶持计划的通知》（吉市发改产业字

〔2021〕43 号） 

1,540,000.00  

3 
培训及就业见

习补贴 

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江西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赣财

社〔2019〕1 号）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

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就业补助资金职业培

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赣人社发〔2019〕3 号） 

1,446,909.00 

4 
二期增资扩建

扶持资金 

中共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井冈山经开区企业增资扩建、做大做强扶持办法>的

通知》（井开党工办字〔2018〕50 号） 

934,985.28 

5 
深圳市商务局

出口补贴 

深圳市商务局《关于开展 2019 年 6-12 月保费资助项

目的预通知》深圳市商务局《关于开展 2020 年 1-6

月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的通知》 

630,185.00 

6 上市奖励 

吉安市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吉

安市企业上市挂牌 2020-2022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吉上市办〔2020〕17 号）《吉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经开区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奖励专项资金的

通知》（吉财债指〔2021〕6 号） 

500,000.00 

7 市长质量奖 

《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届吉安市市

长质量奖评审实施方案的通知》（吉府办字〔2019〕

135 号）吉安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吉

安市第三届市长质量奖拟获奖单位及个人的公示》 

500,000.00 

8 
培训及就业见

习补贴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使用

管理工作的通知》（赣人社发〔2019〕38 号） 

35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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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补贴名称 补贴政策 金额（元） 

9 
一期基础设施

建设补助资金 

吉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础设施建

设补助资金 
332,415.96 

10 
园区产业扶持

资金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税收返还扶持资

金 
260,400.00 

11 用电补贴 

吉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吉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降低企业成本用电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吉市工信运行〔2021〕3 号） 

178,400.00 

12 
外经贸发展扶

持资金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井冈

山经开区推进外资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扶持办

法的通知》（井开办字〔2019〕65 号） 

152,706.00 

13 稳岗补贴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关于延续

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赣人社

发〔2021〕18 号） 

119,210.45 

14 

省级优秀新产

品奖、省级新产

品及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

认定奖励 

《井冈山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井冈

山经开区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井

开办字〔2020〕135 号） 

119,000.00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真实。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完税情况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井开区税务局于2022年1月7日出具的证明，“自2021年7

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履

行税务申报和缴纳义务，其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自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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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局处罚的情形，暂未发现该公司拖欠、漏缴、

偷逃税款或其他违反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宝安区税务局于2022年1月4日出具的证明，“我局暂未发

现该纳税人（深圳满坤）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有重大税务违法记

录。” 

 

九、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1.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井开区生态环境局于2022年1月10日出具的证明、深

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于2022年1月19日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对井开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登录主管环保部门网站查询（查询日：2022

年3月26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在新期间内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未因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环保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 

 

2. 发行人废弃物的处置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危险废物处置协议、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及运输合同，发行人新期间内的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弃物均交由具有

危险废物处置资格的单位处置，新增的危废处置合同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处置废物 

1 发行人 赣州耀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少铜边框、少铜多层边框、多面铜

边框、多层铜边框、多层报废板、

废铜泊、压合边、镀锡边 

2 发行人 江西利鑫环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式 废旧电路板、电路板边框料 

3 发行人 抚州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压合边料、镀锡边、废铜箔、多层

铜边框、双面铜边框、多层报废板、

多层少铜边框、少铜边框、钻粉、

锣粉、报废板、废树脂粉尘 

4 深圳满坤 
东莞市丰业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

司 

废油墨罐、废油墨袋、含油废抹布、

油墨渣、废棉芯/碳芯、废活性炭 

5 深圳满坤 韶关绿鑫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碱性蚀刻液（氨蚀板废液）（铜氨

液） 

6 深圳满坤 广东金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含铜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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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常环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本所律师现场查验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发行人相关环

保及污染处理设施运转正常。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的环保税支付凭证，新期间内发行人均按照

规定缴纳环保税。 

根据分别由深圳市泰诚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废水检测报告、深圳市泰诚检测

有限公司出具的废气检测报告、发行人所在地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发

行人不存在废水、废气排放浓度超标的情况，相关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新期间内发行人亦未收到环保部门对其排污达标及检测情况的任何

书面异议。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根据吉安市市监局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能够遵守市场监督和质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违反市场监督和质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 2022 年 3 月 1 日查询深圳满坤《企业行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

深圳满坤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市场监管领域不存在违法违

规收到行政处罚等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新期间内发行人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或标

准，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而被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 

 

（三）发行人的安全生产 

 

根据井开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确认发行人“自

2021 年 7 月 3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收到我局行政处罚”。 

根据 2022 年 3 月 1 日查询深圳满坤《企业行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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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满坤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消防安全领域不存在违法违

规收到行政处罚等情况。 

 

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重大诉讼、仲裁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审判流程信息

公开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公开披露信息（查询日期：2022年3月27日），

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发

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可以预见的重大（单个或未决诉讼标的金额累计超过50万元）诉讼、仲裁案件。 

 

（二）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12309中国检

察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及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所在地主管部门网站的公开披露

信息（查询日期：2022年3月27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

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发行人的董事长

及总经理不存在行政处罚案件，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十一、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经查验，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发行人各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

情况如下： 

项目 
缴费 

人数 

缴纳 

占比 
未缴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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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缴费 

人数 

缴纳 

占比 
未缴纳原因 

基本养老保险 1,680 96.05% 

根据发行人陈述及相关员工出具的声明，报告

期内，发行人存在少量员工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主要是因员工新入职未

及时办理参保手续、超龄无法办理参保手续、

被征地农民、在其他企业缴纳或自愿放弃等原

因所致 

失业保险 1,694 96.86% 

基本医疗保险 1,531 87.54% 

生育保险 1,531 87.54% 

工伤保险 1,720 98.34% 

住房公积金 1,689 96.57% 

根据发行人陈述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社保和公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

相关书面证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承诺，发行人上述存在的少部分员

工未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相关事宜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

障碍（详见《律师工作报告》第“二十三 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除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同意注册决定及深交

所对发行人股票上市的同意决定外，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要求，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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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安满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六》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袁月云 

 

 

                                                              

                                                池 名 

 

 

 

                                      2022 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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